           教  育  訓  練  課  程  合  約  書

立合約書人               和田行銷有限公司 (以下簡稱甲方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□□□公司 (以下簡稱乙方)
甲方依乙方之需求，提供教育訓練課程之專案顧問服務，雙方基於誠信原則約定條款如下：
一. 課程內容

課程主題：感動人心的說故事行銷技巧

課程時間：2009年9月15日早上9：30到下午4：30，上課時間共計6個小時（午休一小時）
課程對象：第一線業務代表、行銷人員、營運主管、後勤單位、內部講師…等30人。
課程大綱：如何創造、挖掘、整理、行銷一個好故事？並從故事中不斷的獲利！

二. 課程地點

   授課地點由乙安排訓練教室，如需安排其他地點，則由雙方依據課程所需另為協議。
三. 課程執行
甲方負責課程內容之規劃、師資安排（雙方同意指定為陳日新老師）、課程講義內容提供及課程之講授。乙方負責學員講義印製、學員簽到表、學員課程滿意調查、課程拍照。並於開課前一星期提供上課學員之正確名單及人數予甲方，以及場地安排及設備架設。
三. 結款方式

   甲方提供此課程之專案優惠為新台幣      元整 (內含課程講義內容、講師授課費、講師交通費、製作4篇故事費及5％營業稅)。簽約當日甲方開立      元「教育訓練費」之統一發票於乙方，乙方須支付課程訂金       元整于甲方指定帳戶（如下）  月   日課程結束隔日，乙方應將課程餘款       元整匯入甲方帳戶或以當日即期支票支付甲方。（甲方指定帳戶  戶名：和田行銷有限公司  帳號：241-5400-20765  銀行：中國信託 / 延吉分行）
四. 附則
甲乙雙方如因本合約涉訟時，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本合約一式二份，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

立合約書人

甲    方：和田行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  方：

代 表 人：陳日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 表 人：

統一編號：284462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

地    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20號4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址：
       中         華         民          國         98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